合 同 书
编号：2023-94-1
甲 方：信阳市中心医院
乙 方：河南恒孚来商贸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甲方委托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工作所需的医学装备进行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编号：信财公开招标-2023-94），乙方为中标单位，现依据招投标文件，签订以下合同条款：

1、 设备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数量、中标单价、中标金额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中标单价
（万元）
	中标金额
（万元）

	超广角激光扫描检眼镜（眼底照相机）
	CLARUS 500
	卡尔蔡司医 疗技术（美 国）有限公司
	1套
	130.3
	130.3

	合计：1303000元（壹佰叁拾万叁仟元整）
（包含设备款、包装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保修服务费、税金等所有费用）



二、付款方式
设备安装、调试、培训、能够满足功能需求正常使用、验收合格签字后一次性付合同金额的100%（注：甲方支付货款前乙方应提供等额的税务发票、合同金额5%的银行保函）
三、工作条件
1、乙方所供产品可在温度-20℃-50℃、相对湿度≤90%环境下运输。
2、乙方所供产品可在电源220伏（±10%）、50赫兹，室温度0-40℃，相对湿度90%的环境下正常工作。
四、技术文件、服务和培训
1、乙方对所供设备必须提供标准配置和完整的中（英）文使用说明书等。
2、乙方免费现场安装、调试、校验、启动测试设备，直至完全符合该设备所具有的性能及技术指标。
3、乙方免费负责对该设备的使用、操作等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有关人员了解设备性能及熟练操作。
五、质量保证及保修
1、乙方所供产品在质量方面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同时对该设备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2、如因产品质量问题影响甲方医疗工作或引起医疗纠纷，乙方负责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及全部法律责任。
3、乙方提供免费保修期为3年。自设备验收合格并签署甲方《验收报告》之日起开始计算质保时间。就设备的保修，乙方与本合同中所载的保修单位一起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乙方应督促维修单位在接到甲方维修通知后按约定时间响应并及时排除故障，逾期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质保期内若乙方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所涵盖质保内容，甲方会将相关事实依据报送本市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视情况给予乙方相应处罚。
六、到货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历天内乙方免费将甲方所购设备全部运抵指定地点。
七、违约与争端
1、如乙方开具虚假发票进行偷税漏税或提供虚假证件进行经营活动，甲方拒绝支付设备款，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行政处罚全部由乙方承担。
2、乙方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每延误1天按合同金额的0.5%进行赔偿，赔偿费从设备款中直接扣除。
3、与合同实施有关的一切争端应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八、招投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九、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信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备案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甲方：信阳市中心医院                  乙方：河南恒孚来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信阳市四一路1号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东明路 187 号 B 座 6 层 605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

时间：2023 年 9 月 21 日              时间：2023 年9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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